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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粤港澳青年音樂創作營 - 共享創意音樂 

澳門地區參加者報名須知 
 

主辦單位 

•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(CASH) 
• 澳門作曲家、作家及出版社協會 (MACA) 
• 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(MCSC) 
 

協辦單位 

•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(HK PolyU School of Design) 
• 香港電影後期專業人員協會 (AMP4) 
 
支持單位 

•   柏斯音樂 (Parsons Music) 

 

活動詳情 

我們相信，每個音樂人都擁有獨特的聲音和創意，透過粵港澳青年音樂創作營，希

望讓三地有潛質的青年音樂人能夠找到自己的音樂風格，展現獨特創意，讓音樂超

越地域界限連結到人心。同時，我們希望能夠在歡樂的氛圍中激發音樂創作者們的

創意，展示創作者們的才華，共同創造出音樂奇蹟！ 

日期： 2024 年 6 月 25 至 28 日（星期二至五） 
地點：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（香港九龍紅磡） 
報名截止日期： 2024 年 4 月 8 日，下午 5 時整 (以親遞、郵戳或電郵收件

日期為準)  
報名及活動費用： 
 

全免 

活動內容 

• 音樂營總監將三地學員配對成四個組別，當中最少有一位唱作人。 
• 四個組別的畢業作品分為四首不同風格類型的音樂，各組別學員在四日三夜裡

必須出席指定活動，於導師的指導下完成該組的作品，並在最後一天的作品分

享音樂會中公開演出，方作完成畢業。 
• 參加者需按特定音樂創作主題進行詞曲創作，導師將就其創作的歌曲在結構

旋律、用詞、概念及完整度等方面給予指導及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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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每組學員需進行作品分享音樂會綵排及公開演出。現場觀眾可即場網上投票選

出心水組別。受邀評審為專業評審而其投票比重佔 70%，其他現場觀眾投票比

重佔 30%，最高票數之組別將勝出。 
• 勝出組別之學員將獲邀於本年或來年作公開演出。 
 

 

參加者資格 

• 澳門地區申請人必須是持有澳門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之澳門居民。 
• 參加者必須為 18 至 35 歲的青年音樂人，並以個人名義參與相關活動。各地選

出四位音樂人，可為作曲人或作詞人，合共 12 位學員。 
• 申請人需填妥並簽回報名表格及「報名須知」，提交個人介紹資料、一首原創音

樂作品簡介及 Demo 音檔（MP3 或 WAV 檔），供篩選及分組參考。 
• （如適用）申請人必須申報及列明曾簽訂版權合約之代理出版商及其年份與

年期。獲取錄後如有需要，主辦方或會與該出版商聯絡。 
 
活動細則 

• 請於填寫報名表格前細閱「報名須知」，填妥報名表格並簽署「報名須知」附件，

連同原創作品 Demo 音檔（MP3 或 WAV 檔），於截止日期前電郵至

info@maca.org.mo  並致電（853）2888 2380 以確認收到郵件；或親遞/郵寄至

MACA 辦公室（地址﹕澳門宋玉生廣場 258 號，建興龍廣塲 10 樓 C），電郵主題

或遞交的資料封面請註明「粵港澳青年音樂創作營」。 
• 申請人請確保填妥報名表格並提交完整資料，如有遺漏或缺失或將不獲受理。

遞交之有關文件將不獲退還。 
• 所有遞交之原創作品 Demo 長度不可超過四分鐘，並必須為參加者的原創作品，

並且確保沒有侵犯任何人士或機構的知識產權。倘在任何時候被發現作品侵犯

他人的知識產權，申請人將被取消其參與資格，並須負上所有法律責任，任何

此類法律責任均與主辦方無關。 
• 申請人須確保所填寫的資料準確無誤。若申請人演奏或使用其個人作品須獲得

第三方授權，申請人必須於報名時向主辦方提供有關資料。如有遺漏申報而導

致違反其任何合約之條款，有關責任一概由報名者承擔，與主辦方無關。 
• 在篩選過程中，申請人或需出席面見安排，主辦方將於五月尾或之前以電郵通

知申請人有關報名結果。 
• 音樂營總監負責安排學員於音樂創作營中的活動編排及分組事宜，所有學員不

得異議。 
• 獲取錄之申請人必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後續確認程序，提供其相片並以轉賬形

式繳交保證金澳門幣$3,000 以完成報名流程，逾時視同放棄資格，屆時務必請

留意通知。參加者按規定完成所有音樂創作營的相關活動後，已繳保證金將於

活動後的一個月內全數退還予參加者；參加者如未能按規定完成所有音樂創作

營的相關活動或退出活動則不予以退回保證金。 

mailto:info@maca.org.m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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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活動以粵語或普通話進行，不設即時傳譯。 
• 參加者必須按時出席所有相關活動，否則保證金將不獲退還。 
• 參加者於活動進行的四日三夜內須入住主辦方指定酒店。 
• 主辦方保留申請人資格的決定權，並可於整個活動的任何時候終止申請人的資

格。 
• 主辦方保留更改活動的原定嘉賓、內容、日期、時間及地點，中止或取消活動

的權利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• 所有學員於音樂創作營中所創作的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，及不得含有任何色情、

暴力或粗言穢語等違反法律法規及社會公序良俗的內容，並且確保沒有侵犯任

何人士或機構的知識產權。倘在任何時候被發現作品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，參

加者將被取消其參與資格，並須負上所有法律責任，任何此類法律責任均與主

辦方無關。 
• 在活動進行期間，主辦方將安排拍攝相片及影片，申請人提交報名表格時則代

表同意該等拍攝安排，並同意該等拍攝內容將有機會在日後被用作宣傳、報導

及推廣等用途。 
• 如遇上惡劣天氣或其他突發事宜，活動將有可能延期或取消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

詳請請留意主辦單位網站的公佈。 
• 此報名只備有中文版本。如有需要，可向主辦方查詢。 
• 主辦方保留解釋及修訂此報名須知的權利。 
• 報名及查詢，請電郵至 info@maca.org.mo 或致電 (+853) 2888 2380。 
 

澳門地區遴選準則 
• 歌曲旋律、歌詞或編曲的整體質素，不受演繹影響。 
• 申請人所提交之個人介紹資料、報名作品的創意、流暢性、結構、藝術性、音

樂觸覺、風格、歌曲所引發的共鳴及原創性等，以及面試表現（如適用）等遴

選準則決定澳門地區的最終參加者名單。 

 

本人明白及接受於此活動之「報名須知」列載的所有項目。 

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署 

(請跟身份證簽署) 

 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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